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委托实施办法


（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８日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４５号发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工作，规范行政处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技术监督行政部门（以下简称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依法对技术监督行政违法案件实施行政处罚；也可以根据需要，将其法定职权范围内的部分权限委托专职执法机构以及符合条件的其他事业组织（以下简称受委托组织）行使。
　　第三条 技术监督部门可以将下列职权交由受委托组织办理：
　　（一）对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处罚依据的行为实施现场处罚；
　　（二）对立案查处的案件进行调查取证；
　　（三）执行技术监督部门的处罚决定；
　　（四）执行技术监督部门委托的其他事宜。
　　第四条 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条件，同时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直属于委托的技术监督部门管理；
　　（二）具有三名以上经省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取得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
　　（三）具备办公场所及办案所需的调查取证工具；
　　（四）不得以盈利为目的，对外开展经营性活动。
　　第五条 技术监督部门必须以书面方式对受委托组织进行委托，并载明委托行政处罚的种类、适用范围、权限以及相关义务等内容。
　　委托书应当报上一级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第六条 受委托组织必须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的技术监督部门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第七条 受委托组织查处行政违法行为，必须执行《技术监督行政案件办理程序的规定》，使用统一的技术监督执法文书。
　　第八条 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受委托组织的管理和监督。
　　第九条 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对受委托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条 技术监督部门对受委托组织不能正确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应当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暂停或者变更委托；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人员超越委托权限实施行政处罚或者存在重大过失而造成损害引起行政赔偿的，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对其行使追偿权。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